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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加强国家矿山公园建设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06]5号）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土资源厅（国土环境资源厅、国土资

源局、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

2005年8月召开的国家矿山公园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评审通

过了北京黄松峪等28个单位的国家矿山公园资格。会议要

求28个单位按已颁布的国家矿山公园有关标准，在两年内完

成建设任务，并及时向部申报。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矿

山公园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精神，搞好矿山公园建设，现将

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建立健全机构。要努力

争取各级政府对国家矿山公园建设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加强

与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相关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成立矿山公

园领导小组，已通过评审的矿山公园要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

，落实管理职能。 二、进一步完善矿山公园建设规划。按照

“统一规划、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并重，分步实施”的原则

，结合地方实际，考虑矿业遗迹的典型性、代表性以及与周

围资源、人文景观环境的整合性，结合旅游市场的开发潜力

和竞争力，进一步完善矿山公园建设规划。在总体规划的框

架下，制定出不同区域和不同阶段的分步建设方案与实施计

划。妥善处理开采矿区与矿山公园的关系，保障矿山公园范

围安全和环境质量。 三、矿山公园建设要与矿山环境恢复治

理工作紧密结合。近年来，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国土资源

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了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作，取得很好的



效果。各地在开展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作的同时，在有必要

、有条件的地区，要开展重要矿山的自然、文化遗迹的保护

和相关服务性设施的建设，使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和矿山公园

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其更大的综合效益。 四、积极探索

矿山公园建设和矿业遗迹保护的多渠道投资机制。要坚持市

场化的运作方向，拓展多元投资渠道，争取多种形式的资金

投入，争取各地政府和当地的财政部门的支持，使具有重要

保护价值、观赏价值的矿业遗迹得到保护和科学的开发利用

。 五、切实抓好矿山公园建设，按期揭碑开园。国家矿山公

园所在地的有关主管部门要加强领导，督促进一步完善基础

设施和各项管理制度，突出特色、突出重点，制定有效措施

，切实抓好矿山公园建设。国家矿山公园建设要按照《国家

矿山公园建设指南》（待发）的要求，在两年内完成建设任

务，报经国家矿山公园领导小组验收合格后，正式揭碑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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